办理黄金制品进出口业务许可证 

	事项名称
	办理黄金制品进出口业务许可证

	事项类别
	行政许可事项

	办事依据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

	受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市州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

	决定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办理条件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二）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三）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申请材料


	    （一）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三）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四）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五）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六）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七）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地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八）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九）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十）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只需提交前款第（二）项和第（四）项材料，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前款第（九）项材料，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前款第（十）项规定的有关材料；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更的，比照初次申请办理。



	办理程序


	    一、提出申请
（一）申请人在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网站（http://changsha.pbc.gov.cn）下载填写《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一式三份），向湖南省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市州中心支行提出书面申请，并将申请材料及《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材料）提交至该市州中心支行的货币金银部门。

    （二）申请人领取接受单。

    二、受理行进行初审
受理行（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市州中心支行）提出初步审查意见，并将初审意见和申请材料移交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三、领取受理意见

申请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的通知，领取受理意见：

（一）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领取《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二）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领取《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三）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领取《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四）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人民银行职权范围的，领取《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五）申请事项属于人民银行职权范围但不属于该级机构受理的，应向有权受理的机构提出申请。

四、补正申请材料

申请人需要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向发出通知的人民银行提交补正的申请材料。

五、接受现场核查

申请人接到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或湖南省市州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现场核查通知的，应当积极配合现场核查工作。

六、说明被举报事项

申请人被举报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申请《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的，应当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货币金银处或湖南省市州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的要求做出书面说明。

七、领取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通知领取《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办理期限
	（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情况或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二）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应当自收到下级行初步审查意见及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直接受理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三）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自做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做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自做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四）《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实行一批一证，自签发日起40个工作日内使用。被许可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期的，可以在《准许证》有效期届满5个工作日前持原证向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申请办理一次延期手续。 



	收费情况
	不收费

	收费依据
	无

	表格下载
	见附表

	监督检查
	0731—84301380

	咨询渠道
	0731—89756286

	责任追究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章执行。

	办公时间

及地址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法定节假日除外）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6：30（夏季14：00—17：00）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白霞村郭家冲路1号602办

	乘车路线
	乘149路至铁炉寺终点站。


附表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申请编号：
	

	
	申请人名称
	　
	

	
	收（发）货人
	　
	

	
	进（出）口用途
	　
	进（出）口时间
	　
	

	
	进口国（地区）
	　
	出口国（地区）
	　
	

	
	进境口岸
	　
	出境口岸
	　
	

	
	合同号
	　
	增值税发票号
	　
	

	
	商品名称
	商品编码
	件数
	毛重（克）
	成色（%）
	含纯金重量（克）
	

	
	　
	　
	　
	　
	　
	　
	

	
	　
	　
	　
	　
	　
	　
	

	
	　
	　
	　
	　
	　
	　
	

	
	　
	　
	　
	　
	　
	　
	

	
	　
	　
	　
	　
	　
	　
	

	
	　
	　
	　
	　
	　
	　
	

	
	合计数量
	——
	　
	　
	——
	　
	

	
	商品总值（美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传真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单位签章
	   填表日期


填表说明：

1．编号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填写；

2．请据实逐项填写，相关栏目不足填写的，可另附页；

3．请勿调整表格布局，并使用A4纸张打印。
